
最新安全生产法的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安全生产法的心得体会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于20xx年4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10月1日起
施行。为做好《旅游法》的宣传贯彻工作，我镇早于今年x月
份就开始小规模在内部组织班子领导成员进行了学习，同时
旅游区有关部门和各涉旅游的住岛酒店员工、农(渔)家乐经
营者分别进行《旅游法》的自学活动。在对《旅游法》的自
学活动期间，通过对《旅游法》的通读，并对其中的条款以
不同的分类方式进行了分类，使我对《旅游法》的各项条款
有了更深的印象。下面谈谈自己的四点体会：

第一，《旅游法》系统全面

一、涉及的法律主体全面。本法对旅游中所涉及的政府部门、
涉游企业、旅游者等有所提及，明确规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本法第二章从旅游者开始，就对旅游中涉及的对象进行了精
确地描述，第三章对在规划和促进中政府部门所起到的作用
进行了说明，第四、第五章又对旅游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进
行了具体的规定。

二、保护对象全面。本法不仅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对涉及旅游的正当经营行为和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做到不偏
袒任何一方、公平公正。按照《关于加快xx开发建设的若干
意见》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提高xx旅游行业监管水平，《旅
游法》系统全面，合理兼顾各方利益，使各方都有法可依，



对我镇旅游业综合服务水平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第二，《旅游法》针对性强。本法中多条款项清理解答了人
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比如第四十一条中对导游从业素质
进行了针对性规范、第四十三、四十四条明确规范了景区门
票价格问题、第四十九条要求经营者应为旅游者提供旅游相
应享有的服务，这促使我镇从事“农(渔)家乐”经营者规范
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第三，《旅游法》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字“实”，可操作性非
常强。在《旅游法》第七章中，特别强调了旅游监督管理;在
第八章中，指明了旅游纠纷处理的相关途经。对我镇管理人
员而言，可以借鉴本法对旅游主管部门的权利和操作思路，
依法规范旅游区各涉旅企业、旅行社经营行为，进一步提升
旅游综合服务水平;对于参与旅游从业人员而言，《旅游法》
可以鼓励其规范有序地参与“农(渔)家乐”经营、旅游纪念
品经营、农贸市场经营，遇到纠纷之际可以通过恰当的途径
进行调节，共建和谐涠洲岛旅游开发新环境。

第四，不足之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根据《旅游法》
的内容，结合我镇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本法尚预留立法的空
间，有关部门亟需健全配套我镇旅游的法规。虽然《旅游法》
的内容系统全面，但面对我镇开发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仍
是捉襟见肘，希望有关部门能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法规，以统
一协调我镇各涉旅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准确进行旅游定位;同
时，应尽快修改、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和法规，避免出现相
关法规“打乱架”。另一方面，立法机构应当抓紧进行旅游
法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构建完备的旅游法规体系，比如
《涠洲岛旅游区农(渔)家乐管理暂行办法》等，通过旅游法
律法规的配套，营造和谐的法治环境。以上仅是本人不成熟
的心得体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安全生产法的心得体会篇二

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们应该恪
守的信念。要确保安全，首先必须强化人的安全意识。

使我感受到条条都是治理违章的重

的目的不是整治人，而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位员工生命财产的
安全。

是对职工生命的关怀。违章与事故、与生命都是紧密相连的，
一个小小的违章，很可能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生产工
作如履薄冰，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麻痹。关爱生命，就要先从
遵章开始，关爱生命，就应认真学习、扎扎实实的落实十大
禁令。

安全生产无小事，我们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思想。提高安全意识、规范不安全行为、杜绝各种习惯性
违章，消除不安全隐患，努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2020安全生产法心得体会

安全生产法学新安全生产法心得体会

安全生产法的心得体会篇三

新《安全生产法》明确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各个方面及各
类人员的职责，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机构与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各级政府及负有安全管理职
责的部门的职责，工会的职责，中介机构的职责等；加大了
对违法单位及人员的惩罚力度。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
责任，实现“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安全是一条不
可逾越的红线，这条红线就是要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
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



理念，正确处理重大险情和事故应急救援中“保财产“还
是“保人命”的问题，所以就要求生产必须安全，安全才能
生产。

对新安全法的学习，不难发现责任的明确、责任的落实、责
任的追究是新法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新法的责任体系是“强
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落实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就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安全第一，是指安全是生产的前提条件，
不安全不生产，为此需要预防为绿色作文网主，包括消除事
故隐患及事故应急救援隐患两个方面。要实现上述要求就需
要综合治理，包括政府综合有关力量和社会综合有关方面对
企业加以管理与监督，和企业内部各[]职能及各层次的安全
管理与监督，并从技术。上对人、机、环境生产三要素进行
系统的治理。企业主体责任体现为从制度、规范、措施、实
施程序、检验、责任等都得到落实。

安全管理工作一直是矿山稳定的基础，也往往是有些企业的
薄弱环节。作为一名矿山的管理人员来说，此次《安全生产
法》修订对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各个方面及各类人员的职责，
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这就要求我们现在安全管理人员改变
观念，从以前安全管理无计划、无目的、粗放型向有计划、
有目的、精细型转变，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法规，掌握先进的安全管理技术，做一个合格的安全
管理干部。此次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丰富了许多内涵，是
与社会发展主旋律相配套的一部法律，作为矿建施工企业，
我们全体人员要认真学习，全面掌握和理解新法的内容和自
身的职责，共同努力来促进矿山的稳定与发展。

安全生产法的心得体会篇四

我通过对《安全生产法》修改前后内容的对比发现，这次的
修改幅度确实很大，新法由原来的97条修改为114条，增加



了17条，修改了70多个条款。新《安全生产法》称得上是一
部符合实际需要的安全生产法，下面我简单谈一下我读完新
《安全生产法》后的几点体会：

第一，罚款额度增大。

原来有时候处罚1万、2万的标准，现在提高到5万、10万，特
别是发生事故的，对企业的处罚额度也大大地提高了。对于
一般事故，就是1-2人的死亡事故，可以处2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罚款。较大事故就是3—9人的死亡事故，处罚5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如果重特大事故，情节特别严重的，可
处1000万元以上，xx万元以下罚款。再配合其他的行政处分、
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威慑的力还是很大的。

第二，强制手段加强。

原来安监局要求企业停产停业，最后发现这个企业半年、一
年以后还在生产，还在运行，因为有企业给他供电，有企业
给他供水，还有企业给他供应能源，还有企业给他供菜，民
爆的物品矿山里的还有。这回《安全生产法》为了保证执法
的效果，规定安监局可以下通知，要求有关单位停止供电、
供水，包括供应民爆物品。这对保障执法的严肃性是非常有
好处的。当然企业整改到位，隐患排除后，安监部门应该及
时地恢复供电供水。

第三，行政更加严厉。

比如企业没有搞培训教育的，或者培训教育不如实记录的，
或者没有搞隐患排查的，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制度没有建立
的，也没有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演练的等等，以前一般都规定
是责令限期改正，责令改正你还不改就罚款。现在规定，责
令改正的同时处以罚款，这对企业有一定的威慑力。以前我
们执法的时候，企业说你不能罚我，责令改正，我马上改。
他有个侥幸心理，现在新发规定，只要发现违法行为行政机



关在要求企业整改的同时可以并处罚款，进一步提升了行政
执法的威慑力。这一点应该是借鉴了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
法》。

第四，可操作性增强。

新法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克服了老法中存在的一个弊端，
就是有行为要求没法律责任。比如法律义务条款要求你不准
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但是缺乏法律的强制措施。这次我看了
一下，并进行了仔细核对，新《安全生产法》里，应该说义
务条款有行为要求的，你违法了，法律责任里就有相应的制
裁措施，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安全生产法的心得体会篇五

学习新《安全生产法》心得体会范文(1)

新《安全生产法》明确了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和在生产
安全管理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指导方针。意思是要有超前意识，安全生产不应当只
在在事故后处理问题，只有有效地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才能使安全管理工作达到最好的效果。在贯彻“安全第一”
工作中必须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和“防范胜于救灾”的
内涵。

在电力生产中，生产者实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
观念转变，是安全思想由强制性到自觉性的一次质的飞跃。
但是，要确保电力生产安全，这一转变依然是不够的，还必
须由“我要安全”转变到“我会安全”，才能够从事故源头
上遏制不安全因素的作用，减少或避免事故的发生。

电力系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生产安全又是这一
系统工程中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电力生产
事故有三类:一是“天灾”，如雷电、大风、暴雨、等不可控



或不便控的自然因素，有其突发性。二是线路、设备、器材的
“先天不足”，有其隐蔽性。三是“人祸”人为地违法、违
规、违章，有其盲目性。且占所有事故中的绝大部分。
而“人祸”又可分为二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对规章明知故犯，
明知这样做不符合要求，但图一时方便或抱着侥幸心理的习
惯性违章。其二是对规章似懂非懂，工作中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稀里糊涂，发生了事故才恍然大悟。

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未认真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不按
章作业，工作负责人现场监护不到位。这些事故的发生，暴
露了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问题，凸现了工作人员安全责任不清，
作业人员缺乏基本的安全技能。事实证明，如果对危险点不
预测，不防范和控制，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可能演变
为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只有自己学会了如何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只有责任感与
安全意识相辅相成，安全行为才能自觉、具体，安全生产才
能有效进行;只有人人养成良好的安全工作习惯，才能真正消
除安全隐患与避免违章操作，安全效能才能得以提高。


